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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

草。

本文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正向国际低碳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长润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甘肃省节能

监中心、淄博市能源综合执法支队、福建省节能中心、淮南市节能监察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柳、石林、曹磊、王世岩、于磊、李明辉、刘继辉、丁建峰、张红霞、萨亚·乌

马尔、向俊杰、程德明、蔡洋、张静波、尹洪坤、石磊、庞松梅、徐岩岩、石中秋、张磊、张新。

CIECCPA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CIECCPA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IECCPA 011—2020

１

工业节能监察人员业务培训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节能监察人员的业务能力要求、业务培训内容、业务培训组织、培训评估改进、

培训档案管理等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节能监察人员的业务培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T/CIECCPA 001-2020 工业企业节能监察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节能监察机构 industrial energy saving monitoring institutions

依法开展工业节能监察工作的单位。

3.2

工业节能监察人员 industrial energy saving inspectors

工业节能监察机构依法实施节能行政执法的人员。

4 节能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要求

4.1 总则

工业节能监察人员业务培训应当以满足工业节能监察人员业务能力要求为宗旨。

4.2 节能专业知识

4.2.1掌握节能监督管理有关知识

工业节能监察人员应掌握以下节能监督管理知识：

a）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节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b） 强制性能效标准及 GB/T 2589 等有关推荐性节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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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家及所属行政区域节能规划计划及相关政策等规范性文件；

d） 国务院及所属行政区域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节能管理部门依法制定的政策措施及其他有关节能

要求；

e）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等行政执法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f） T/CIECCPA 001工业节能监察内容方法、程序方式、文书制作及档案管理等。

4.2.2 熟悉能源管理有关知识

工业节能监察人员应熟悉以下能源管理知识：

a）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机制方法，包括节能评估审查、能源审计、能源利用检测、工业节能诊断、

能效对标、能量平衡、节能标准化、合同能源管理、电力需求侧管理、能源管控中心等；

b）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基础工作内容和方法，包括能源管理职责、节能规划计划、节能目标责任制、

能源采购、能源会计、节能教育培训、用能设备管理及经济运行控制、能源计量、能源统计与

分析、节能措施方案制定实施等；

c） GB/T 23331及其配套标准，重点用能工业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评价要求和方法等。

4.2.3 了解节能与能源管理有关知识

工业节能监察人员应了解以下节能与能源管理有关知识：

a） 能源与能量、热力与电力、燃料与燃烧、管理与管理者等基础知识；

b） 工业企业通用的节能技术及本行政区域内重点行业节能技术；

c） 国内外能源管理最佳实践和节能技术发展成果等。

4.3 相关业务能力

工业节能监察人员应具备以下能力：

a）沟通协调，能够与相关人员进行良好的沟通协调；

b）文字表达，能够编制节能监察相关文书等；

c）信息收集，能够主动收集相关信息和获取被监察企业相关数据等；

d） 数据处理，能够核算被监察企业能源消耗数量和单位产品能耗等指标；

e） 逻辑思维，能够审查被监察企业用能数据，包括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统计报表、能源利用状

况报告等。

5 业务培训内容

5.1 主要内容

工业节能监察人员业务培训主要内容包括：

a）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节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行政执法有关法律法规；

b） 国家及所属行政区域节能规划计划及相关政策等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及所属行政区域地方人民

政府及有关节能管理部门依法制定的政策措施及其他有关节能要求；

c） 强制性能效标准及与节能监察任务有关的推荐性节能标准；

d） 节能监督管理及节能监察的内容方法和程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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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机制方法；

f）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基础工作内容和方法；

g） 重点用能工业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评价的工作要求和方法。

5.2 其他内容

工业节能监察人员业务培训其他内容可包括：

a） 能源与能量、热力与电力、燃料与燃烧；

b） 工业企业通用节能技术及本行政区域内重点行业节能技术；

c） 国内外能源管理最佳实践和节能技术发展成果等；

d） 管理与管理者基本知识，包括沟通、写作、信息处理等。

5.3 专项培训内容

根据专项监察任务的具体要求，确定培训内容。

6 业务培训组织

6.1 调查培训需求

组织业务培训，应当根据工业节能监察任务调查培训需求。

6.1.1 调查形式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可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交流、电话交流、社交媒介沟通等形式，了解工业节能

监察人员及相关人员的培训需求。适当时，可了解被监察企业对工业节能监察工作的实际需求。

6.1.2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a） 培训内容设置。如 5.1和 5.2全部或部分内容；

b） 培训形式。如线上培训、线下培训，自行学习、集中授课、线上线下答疑互动等；

c） 培训规模。如参培人员数量等；

d） 培训范围。如参培人员行政区域范围、所属单位等；

e） 培训时间。如培训日期、时长、课时等；

f） 培训对象。如节能监察机构性质、机构职能、人员构成、机构和人员基本能力等。

6.1.3 调查结果

根据调查情况，形成调查结果。

6.2 确定培训内容、形式和时间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应根据培训需求调查结果、培训目的、培训方自身条件及经费来源或成本费用

等因素，确定培训的内容、形式和时间，合理设置相应业务培训课程。

6.2.1 确定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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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的确定，应考虑：

a） 与节能监察工作任务相匹配；

b） 以提升参培人员业务能力为导向；

c） 满足参培人员开展节能监察工作需求；

d） 参培人员组成、培训时长等因素。

6.2.2 确定培训形式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应依据实际情况和需求确定培训形式。培训可采取线下培训、线上培训、线上

与线下结合、自学与集中培训结合等形式。

6.2.3 确定培训时间

培训时间的确定应考虑培训内容、参培人员实际工作及其单位特点（如工作任务安排、财务管理要

求等）、地域气候条件等。培训时间包含培训的日期、时长、课时数等。

6.3 确定授课讲师

授课讲师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熟练掌握所授课程及相关知识；

b） 具有与所授课程相关的实践经验；

c） 具有较丰富的授课经验；

d） 口齿清晰，能够流利表述观点；

e） 仪容仪表端正、行为举止得体。

为应对突发事件，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应确定每门课程的后备授课讲师。

6.4 业务培训保障

6.4.1 学习教材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应根据培训目的、培训内容等，选择适宜的或自行编制学习教材。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宜提前向参培人员发放学习资料（可包括音频或视频资料），为参培人员提供

自学条件。

6.4.2 师资队伍储备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应选拔和培养师资队伍，以满足课程教学、资料编制、解疑答惑等需求。

6.4.2.1 选拔

师资选拔的基本条件包括：

a） 掌握节能监督管理及节能监察、能源管理等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b） 具有丰富的节能监督管理及节能监察、用能单位能源管理等相关实践经验；

c）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等；

d） 具有较高职业素养；

e） 身体健康，能够承担一定工作量。

CIECCPA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IECCPA 011—2020

５

6.4.2.2 培养

师资培养方式包括：

a） 组织与资深专家、讲师交流学习；

b） 组织参加节能与能源管理专业培训；

c） 组织自学与实践。

6.4.3 培训环境

6.4.3.1 物理环境

6.4.3.1.1 线下培训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应确保培训环境安全舒适，教学所需设备设施良好，制定安全管理与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对参培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安全宣贯。至少应考虑以下方面：

a） 培训地理位置。如培训地点及交通、住宿、餐饮等服务的便利性；

b） 场所空间。如能保障参培人员有相对舒适安全的学习空间等；

c） 培训设备。如空调（暖气）、照明、电脑、投影（或 LED屏幕）、话筒、音响、翻页笔及安全设

备等；

d） 现场服务。如文具、茶水、护理药物等；

e） 现场布置。如桌椅、绿植等；

f） 用电、用水安全。

6.4.3.1.2 线上培训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应选择成熟稳定的平台开展线上培训，指导协助授课讲师、参培人员安装软件，

调试、使用设备。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应设计和协助授课讲师创造满足安静、无回音、背景整洁等条件的授课环境。

条件允许时，可通过使用专业设备优化画面、声音等。

6.4.3.2 人文环境

培训方应主动与参培人员沟通，了解学员情况，加强人文关怀。鼓励参培人员与授课讲师、参培人

员间的相互交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6.4.4考核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应当根据培训目的和培训内容，确定能够反映参培人员业务水平与学习效果的

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学时要求、书面考试、面试问答、论文撰写、实践考量等。

考核结果应以适当方式、时间告知参培人员。考核合格的，可发放相关证书。

6.5 专项培训组织

根据专项监察任务和上级部门要求组织培训。

上级部门有具体安排的，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组织培训。上级部门无具体安排或要求的，参照本文件

组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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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培训评估改进

7.1 评估培训效果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可通过培训满意度、学员获得程度、培训实际应用情况等方面，评估并记录实

际培训效果。

7.1.1 培训满意度

每门课程或整个培训结束后，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应通过填写调查问卷、与参培人员交流沟通等方

式，及时了解参培人员对培训的满意程度，调查内容宜包括：

a） 培训课程设计满意度；

b） 培训教材内容满意度；

c） 讲师授课满意度；

d） 培训组织工作满意度；

e） 与预期培训效果的匹配度；

f） 其他。如对培训的改进建议等。

参培人员学习的积极性、互动性可作为培训满意度的衡量指标。

7.1.2 学员获得程度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应通过对考核结果的分析，了解参培人员对培训内容或技能的掌握程度。

7.1.3 培训实际应用情况

培训结束一段时间后（宜为 1~3个月），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可通过电话沟通、非正式或正式面谈、

应用软件交流等形式，了解参培人员将培训获取的知识或技能应用于实际工作的情况以及对参培人员所

在单位的影响。调查内容可包括：

a） 对参培人员及所在机构履职的影响；

b） 对提升工业节能监察效能的影响；

c） 对参培人员及所在机构能力和形象提升的影响；

d） 对参培人员及所在机构树立信心的影响；

e） 参培人员及所在机构对工业企业节能与能源管理工作的影响等。

7.2 改进培训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通过分析培训满意度、学员获得程度、培训实际应用情况的调查结果，结合培

训组织者、讲师等相关方的意见建议，发现培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课程设计、教材内容、讲师选拔

培养、会务组织等方面改进培训、持续优化。

7.3 培训延展服务

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宜为参培人员持续提供技术和咨询服务支持，及时帮助其解决工业节能监察工

作中遇到的业务问题。

8 培训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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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主办方或承办方应将参培人员信息、培训教材、需求调查、满意度调查等相关资料建档保存。

条件允许时，录制培训视（音）频并存档。

建立参培人员档案，以备查询。必要时，为参培人员所在机构或部门开展检查和评审工作提供资料。

注意保护参培人员的个人信息。

培训档案宜以电子媒介或纸质版形式按规定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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